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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中国近代华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区域”（Ｒｅｇｉｏｎ）本是一个地理学的专业词汇，然而随着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

代社会史的蓬勃兴起，区域研究在时下也成为历史学科领域方兴未艾的一大课

题。一方面，固然源于中国疆域辽阔广袤，自然地理环境迥异，社会经济条件

也有较大的悬殊；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课题的对象、内容紧密相关。目前，慈善

事业研究多以省、市为范围来展开，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然尚未见有以

地方大区 （或说大区域）为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实，大区域的慈善研究，或

许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各个区域慈善事业兴起的自然因素与社会背

景、发展轨迹与内容特征，揭示出各区域之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或地区

差异性，彰显出各区域近代慈善事业演进过程中的特色，也有助于正确认识和

探讨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因此，本书尝试综合历史

地理与自然地理的相关要素，将全国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

西北、东北七大区域 （这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后期划分的大行政区大体一致），

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区域研究。同时，由于近代港澳台

地区在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另专辟一章论述。

“华北”一词，最初是从英语和日语衍生出来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东南沿

海五口通商，西方列强在华设立使馆和领事馆，并把持各地海关。这些来华洋

人向其政府汇报和向本国介绍中国时，即以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或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来介绍中国北方的情况。日本人随即将其用汉字演化为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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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随后出现了 “北华”，并使人们在地域概念上有一定的认同感。进入 ２０世

纪后，“‘华北’一词在国人不断掀起挽回利权振兴中华运动的语境下出现”，开

始在国内各界人士中流传并广泛使用。不过，晚清民国时期，“华北”并没有明

确的空间概念，大体泛指中国北方、北方诸省①。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区域

的划分应充分考虑地域内社会各种因素的整体性，寻求社会因素的共性联系和

特点，并考虑研究对象具体特征的相近性和历史传承性②，由此可以认为近代

的华北地区，大致包括今山西、河北、京津、河南、山东四省二市，以及内蒙

古部分相邻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此来观照近代的华北地区，其范围大

体为晚清的直隶、山西、山东和河南四省，民国以后，行政区划变更较大，则

指山东、河南、直隶 （１９２８ 年后改为河北，含设立的北平、天津两市）、山西

以及后来由晋冀蒙等边地析置的察哈尔、绥远、热河等省。本章研究近代华北

地区的慈善事业，即以上述行政地理区划为空间范畴来阐述其兴起、发展进程，

并剖析其特征。

由于华北地域广阔，区域内各地慈善事业发展也极不平衡。综合考察整个

华北地区的慈善事业，有必要先了解其区域内各省的慈善事业发展概况。事实

上，由于近年来诸多学人的努力，以往近代华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极为薄弱的

状况得以改观，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出版了三部省 （市）域范围慈善救济方面

的专著③，另外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论文。具体而言，有关近代山东的慈善事

业研究，学术成果较为丰硕的有赵宝爱、李光伟、蔡勤禹等人④；有关京 （平）

津地区，王娟、任云兰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取得的系列成果较为注目，另外，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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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赵宝爱：《山东女道德社的慈善活动简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

报》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近代济南慈善事业论略》，《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 １期；《近代山东的慈善教育
事业》，《济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李光伟： 《从档案资料看民国山东红字会》， 《兰台世界》
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蔡勤禹：《青岛开埠与慈善事业兴起》，《史林》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

赵宝爱：《慈善救济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 （１９０２—１９３７）》，济南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任云兰：
《近代天津的慈善救济事业》，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王娟：《近代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研究》，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

参见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２４页。

参见罗澍伟：《谈谈近代的 “华北区域”》，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天

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５—６ 页；张利民： 《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１０页。



仲麟、董丁瑜、刘宗志、丁芮等人也有所涉及①；有关河北 （直隶）、内蒙古、

山西方面，则尚无专论近代慈善，仅略提及晚清的一些情况，如刘瑞芳、师冰

洁、邱雪静②等人即如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 １９２０ 年华北五省大

灾害的慈善赈济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另有人专门探讨了民国前期绥远地

区的慈善组织③。然而，综观以上林林总总的论著，尚未有以整个华北地区慈

善事业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而学界既有成果却为我们继续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

实基础，提供了深入探究的可能。

一、近代华北地区慈善事业兴起的背景

华北地区作为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传统慈善事业向来较为发达。

步入近代以后，我国遭遇千年未有的巨变，华北地区曾经遍设的传统慈善机构

大多走向困顿以致形同虚设。随着传统慈善活动的衰落，近代慈善事业开始兴

起。这其中，既有天灾人祸的因素，还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 华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灾荒

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流，西邻黄土高原，东濒黄、渤二海，地势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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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倩：《民国前期 （１９１２—１９３２）绥远地区慈善组织初探》，内蒙古大学 ２００６年硕士学位论文。

刘瑞芳、郭文明：《从地方志看清代直隶的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５期；师冰洁：
《从地方志看明清晋商的宗亲慈善活动》，《重庆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中
小晋商的民间慈善活动》，《晋中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 ５ 期；邱雪静：《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常设性慈
善机构发展原因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相关研究主要有：任云兰：《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史学月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城市慈善救济组织的空间分布探微———近代天津的个案分析》，《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５７—３８２ 页；
王娟：《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史学月刊》２００６年第 ２期；《晚清北京慈善
事业的主要变化及相关分析》，《江汉论坛》２００７年第 ６ 期；《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中国传统慈
善事业的影响：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浅议近代北京
慈善事业中的西方宗教力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浅析近代北京
慈善组织的救助效果》，《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台北
《淡江史学》１９９７年第 ７—８合期；董丁瑜：《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北平妇女救济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 ２期；刘宗志：《清末天津广仁堂初探》，《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 １０期；丁芮：《北洋
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妇女救助———以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为例》，《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境内河流密布，尤以黄河、海河、淮海和滦河为最大。

自古以来，“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①。而华北地区又处在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水量变率大，天津 “最多之时可达 １５０％
以上，而最少之时竟不及 ５０％”②，因此华北地区历来就旱涝灾害频发。进入近

代，华北地区的灾害更是有增无减，灾害之重，程度之深，令人震惊。据统计，

１９１２—１９４８年全国各省区受水灾县数共计 ７４０８，而本区域内河北、山东、山西

的受灾县数达到了 １５６９，占 ２１％ ；旱灾受灾县数共计 ５９３５，本区域内河北、

山东、山西各省达到了 １１３５，占 １９％③，可见本区域灾害发生频率之高。

１８６７—１８７５年，永定河连续 ９年漫决，滹沱、大清等河亦告漫溢，百姓荡析离

居，情形异常困苦。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华北的山西、山东、直隶等地发生大面积的

旱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仅山西一省 “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④。除

常见的水旱巨灾奇薐外，其他如虫、雹、震、疫诸灾也时常发生，某些年岁甚

至是数灾并发，将人们逼至死亡之谷，慈善救济迫在眉睫。

天灾不断，而频繁的战乱更加重了灾荒的伤害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华北地区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和

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等诸多战事。尤其是从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开始，战事频仍，直

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和中原大战，无不以华北作为战场。沦陷以后，日本侵

略者的 “三光”政策更使华北平原成为焦土。整个社会生活状态是 “天灾人祸，

交相煎迫，把这一片苦难深重的土地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⑤。持续不断的天灾

人祸，使得数以万计的灾民嗷嗷待哺，社会救济显得更加迫切。而国库空虚，

政府早已无力顾及人民死活，这就为民间力量进入慈善救济领域提供了一个较

大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华北地区愈演愈烈的天灾人祸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过

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比，华北地区本来就比较贫穷，绵绵不绝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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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 ２６９页。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３６９页。

根据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４ 页之表 １ － ３ 内容改
写。河北包括京兆、察哈尔、热河等地，山西包括绥远地区。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年版，第 ７０页。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年版，第 １页。



灾害和无休止的兵祸匪患给华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自然灾

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产，引发饥馑。为了生存，无奈

的农民只好背井离乡，踏上了流亡之路。据统计，１９２０ 年前后，“冀鲁豫三省

的离村率达到了 ３％—２２  ８％不等”①。仅山东一省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移往东北

者，“总计已达 ７万余人”②。这些人有的逃往人口稀少的东北垦区和西北垦区，

有的选择附近相对富庶繁华的城市。１９３５年 ５月，天津市救济院收容的 ２４９名

贫民中，“河北籍难民有 １３３人，山东籍难民有 ６０人，占 ７７％，天津籍的难民

仅有 １５人，占 ６％”③。灾害后人口的大量死亡或外逃他乡，摧毁农业生产力，

造成灾区大量土地荒废，甚至一度出现赤野千里的惨状。“丁戊奇荒”后，山西

对荒地进行了勘察，“老荒地 （即以水冲沙压者）有 １２８１２顷，新荒地 （即有地

无主者）有 ２２０７６顷”④。有主而无力耕种的暂荒地更是大量存在。作为重要生

产资料的牲畜也被宰卖殆尽，这势必影响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饥荒程度

加剧。可见，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粮食歉收，人畜伤亡，农具散失，甚至造成农

业生产的停滞、倒退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崩溃，使得各地百业凋敝，商业活动停

顿，手工业、新式工业也备受制约，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令人发指

的是，一些非法之徒在灾区趁火打劫，贩卖妇女儿童到外地。在光绪初年的大

旱灾中，成群结队的妇女被当做商品贩卖到外地，仅直隶省灵邱一县就有 １０万

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卖掉。如此千疮百孔的生活，还要经常受到战争和土匪的

侵扰，“各县富户倾家荡产者不可胜计”⑤。这一方面加剧了华北农村的贫困化，

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 近代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影响

１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华北地区的京津等地自古以来商业贸易就比较繁荣。进入近代，它们成为

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华北、西北土产品的出口基地，对外贸易功能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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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卷八十二 《荒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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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为一个沿海省份，与外国接触和交往的机会更多，受资本主义影响更大。

在欧风美雨的刺激下，在华北地区传统商业的推动下，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较

快地兴起。

随着华北地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接触，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商人

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出现了一批买办、金融家、

企业家，构成了华北地区的新式商人群体，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兴旺、交易的活

跃和市场的扩展。近代经济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商业经营者人数的增多，而且

使这部分人的财富也急剧增加，贫富差别日益悬殊。穷者需要慈善救济自不待

言，而这些在近代化进程中财富的拥有者则成为华北地区慈善救济领域的主要

参与者和引领者，他们的捐献成了华北地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经济基础。近代慈善机构所募捐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来自这些富有的绅商。此

外，在华北地区历次大灾荒中，一些近代企业也积极为灾区减免费用和捐献物

资，连南方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不甘落后，它们为义赈减免了不菲的交通

运输和通讯费用。轮船招商局在义赈中，“除捐助规银约 ３０００ 两外，还代为募

集、解送赈银 ４６０００余两、英洋 ６３０元”①。该局还对施善昌请求运往山东灾区

的棉衣 “一概蠲免”水脚。在该局的带动下，旗昌和太古两家洋行也采取了同

样的做法。１８９３年，上海各赈所解往山西的大批药物同样也是由招商局免费转

运的。电报局则自投入运营起，即常常免除义赈所产生的报费。可见，近代工

商业经济的发展是慈善事业兴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２  近代西方慈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华北地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一方面源于华北地区传统慈善思想的泽被，

一方面源于近代慈善思想的传播和近代慈善组织的影响。

每一个地域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不同，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

化。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来慈善事业就较发达；“天津豪侠尚

义，善举极多”②；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文化底蕴丰厚，民风淳厚。可以

说，华北地区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和社会基础，助困济贫成为当地的社会风气，

患难与共和侠肝义胆等观念与意识累代相传。清代以来，不仅有漏泽园、养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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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慈善机构，而且出现了民间慈善事业，各地纷纷倡建起善会善堂，可谓善

举频频。而且这些地方外来移民较多，“五方杂处”，各地移民到来后，只有互

相帮助才能较好地生存，这就造就了人们乐善好施、热情好客、豪爽仗义、爱

打抱不平的性格，所以在他人遭遇困难时都爱解囊相助。正是这种独特的扶危

济困的区域文化和精神，使得华北地区各类慈善组织并存发展，慈善事业比较

兴盛。

同时，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慈善思想的传播和慈善实践的影响。

随着西方国家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不断传入，中西交流日益加深。近代西方

慈善思想和实践对华北地区影响甚大。

助人为善、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传统方志和新式媒介报

纸均大力提倡善举，鼓励人们参与慈善事业。在山东、山西和直隶等省的方志

中，对新旧慈善机构和慈善人物都有一定的介绍，甚至在 “人物”中专门设有

“义行”一栏，详细介绍地方士绅的慈善义举，并给予一定的褒扬和赞许。这些

重要志书对慈善机构和慈善人物的记录，有助于推广慈善文化和弘扬社会正气，

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报纸作为新型媒介，在快速传播各种

信息的同时，也迅速地将各种新兴思想观念扩散开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比较著名的报纸

有 《申报》、天津 《大公报》《益世报》等，它们都属于全国性报纸，它们对慈

善和社会救济事业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 《申报》上就刊有 《论清朝慈善堂

事》《创兴红十字会》《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行》《安置流民议》《创兴善会》等专

论文章；《中外日报》上也刊载了 《慈善会启》《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等慈善

信息。在早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人士中，冯桂芬、陈炽等人关注西方的社会

救济理念及其相关制度，并向中国社会大众积极地介绍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和

做法，冯桂芬曾撰文专门评述介绍荷兰的社会救济制度：“荷兰有养贫、教贫二

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① 报刊通过向国

人介绍西方各国慈善机构情况，比较中西慈善事业，引导中国慈善界学习西方

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使人们逐步认同西方国家 “教”“养”并重的慈善理念。

在此阶段，传教士作为近代西方来华人群中一个坚毅力行的群体，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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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基督教义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医疗、育孤、济贫、赈灾等慈善活动。教会

慈善事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向国人直观地

展现了新型慈善事业的魅力，成为中国近代慈善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因爱国

情怀产生的竞争意识、教会慈善事业的成功举办，也成为鞭策国人自立自强创

办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

二、近代华北地区慈善事业的进程

自元朝以来，华北地区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自那时起，华北各地

便陆续建立起恤贫救孤等各类慈善机构。清康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在官府的倡导和民间的参与下，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陆续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

１７４８年，直隶总督方观承提倡在直隶省各地普遍建立留养局，并以此劝捐地方

官和乡绅。这一提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通省设局 ５６１ 处……通计 １４０ 州、

县、卫、厅，交商生息之银共 ４５５００余两，收租土地 １４３顷 ９亩”①。近代以来，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华北地区传统慈善事业日益走向衰微，新兴的近代慈善

事业开始崛起。当然，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

些传统善会善堂由于不能适应需要而遭到遗弃或淘汰，也有些善会善堂适时地

进行了一些变革和转型，成功地融入近代慈善潮流。作为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

它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弱小、零散到强大、统一有序的

变化过程。

（一） １８４０—１８７５年华北地区的慈善事业

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步履蹒跚地走向近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慈善事业开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总体而言，１８４０ 至

１８７５年间活跃在华北地区的仍是传统慈善事业，各种善会善堂不遗余力地发挥

着自己的余热，尽管已出现诸多问题，如经费欠缺、建筑物破损、管理运作混

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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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丁戊奇荒”前华北地区的主要慈善机构
（１）养老收留机构

主要包括养济院、留养局、养病堂等。养济院是清代最主要的慈善救济机

构，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凡各省府州县均要设立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 “凡宇

内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一体之颠连无告者”，使 “向之啼饥者今咸鼓腹

矣，向之号寒者今得楼所矣”①。养济院收养的孤贫，数额由清政府定。在一省

之内，各县的孤贫数额不等。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养济院原有名额已远远

少于真正需要救济者。因此，清政府在不改变各地原有孤贫名额的前提下，采

取了设立 “额外名额”的方法适量增加各额，新增加的部分单列一项，名为

“额外”。例如，山东各州县 “正额孤贫计 ５３５６名，赡养经费分别来源于地丁银

和漕粮……浮额孤贫 １９８１名，其口粮在耗羡项下支销，计 ７１０２ 两 ６ 钱，赴藩

司具领”②。直隶栾城县 “额设孤贫 ４５名，额外 ４５名”③。河北元氏县 “额设孤

贫 ５５名，额外孤贫 ２０名”④。直隶保安州 “额设孤贫 １３ 名，赡养局外贫民 ５４
名”⑤。

由于养济院收养的人数有限，各省府州县在养济院之外又设立留养局，专

门收养 “无依流民及街衢病人”⑥，将其作为收留外来流民乞丐的主要机构。留

养局为方便往来之人，多选址在城市集镇、街途孔道，标立书有 “留养局”三

字的木牌，并通令乡地居民遇有外来羸病者即安置局内。留养局在创建之初，

就订立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制度虽然完备，执行却不严格。胥吏的贪污和

贫老的冒认是最严重的问题。各地方官视各县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主

要有两条：一是坚持收养标准，不许滥收，杜绝假冒；二是核实养济人数，按

人按标准发放口粮花布银，不许代领。此外，还强调管理上 “择其诚实能事者，

立奖励之法，或选数人为经理，互为监督”⑦。这些对策墩于抑制弊病的发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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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作用的，使得 “近俾外来之茕独望局如归，将何处非乐土乎”①。鉴于

留养局嘉惠未遍，而饥馑仍多流亡境内，米价昂贵，乞食者满街衢，因饥而病，

病而濒死者，比比皆是，各地多于往来孔道之处增设养病堂，此亦留养局之遗

意也。“凡丐者病者留于局，医之以药，食之以粥，愈则遗去之，死者柳棺殓埋

之”②，希冀通过这些措施，救济贫弱民众，稳定社会。

（２）育婴机构

育婴堂是收养无依童幼的专门机构。无依童幼或来源于灾歉疾疫亲养亡故，

或因社会成员贫穷而不能养育。雍正年间就曾有上谕，劝募好善之人于通衢大

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建设育婴堂，使幼稚不至失所。育婴堂不仅在通都

大邑之处设有，连 “偏处一隅的襄垣，见于民间疾苦，抚养维艰”，也设有这类

机构，“襄之董事绅商捐助得银 ３５００两有奇，除购房屋器具用外，发盐当生息，

并详立案妥议章程，俾董事分月经理，遂于己亥之春开堂收养婴孩”③。虽然育

婴堂多详定章程，创立条规，并派委官商经理稽查，但在实际的运行管理中，

仍有“乳妇者复百计弥缝巧，以欺当事者之耳目”④ 的现象出现。清代虽普设育

婴堂，但由于弃婴屡禁不止，加上各种社会积弊和人民生计的贫困化，需要收养

的无依幼童有增无减，此类社会人口问题益加严重。

（３）恤嫠机构

它是专门为收养节妇而设立的，包括全节堂、清节堂、恤嫠堂。中国封建

社会形成一种极为严格的贞节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烈妇、节

妇受到官府的旌表和社会的赞誉，相反则遭到家族的惩罚和世人的唾骂。为了

接济贫穷嫠妇的生活，以便维护礼教，维持风化，各地设立了各种恤嫠机构，

让节妇集中居住，与外界隔绝，给予她们一定的生活补助，以使其能保持节操。

这些机构对收养人员的要求很高，一般只收清白之家的寡妇。如 １８６８年天津知

府在县东门外创立全节堂，共房 ２０余间，收养流寓土著的贞女和年龄在 ３０ 以

内的节妇。有子女者准携带，男则附义学读书，纸币等费堂中筹备，女长大任

母择配。如有患病及病故者，由堂中购备医药、殓棺。但该堂的堂规十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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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贞女入堂后不得无故出堂，每年祭扫雇派年老仆妇随赴；不得在堂内宴会、

嬉笑；所带幼童在 １０岁以上者不得居住内堂，若亲眷探望仅可在转桶梆门处相

见；５０岁以后才准许出堂。若有不耐羁苦者报明府县，通知其亲族领出，不许

复入①。

诚然，清节堂之类恤嫠机构对因生活所迫而不能自保的青年寡妇予以救恤

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但我们在对此类组织进行批判时也应该看到它所

具有的积极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苛求妇女守节这种陋习的，

所以在此基础上对守节妇女进行救助自是无可厚非。“何况，守节妇女可以带着

自己的幼年子女入堂，使他们免受饥寒之苦，并能在堂受到适当的教育，全节

堂同时又具有育婴堂的职能。”② 因此，撇开道德批判的因素，从扶贫济弱、维

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应对此类恤嫠机构予以肯定。

（４）施棺助丧机构

这类机构主要是义冢、漏泽园，是用以埋葬客死他乡或无主尸骸以及贫困

无以为葬人的墓地。古人重视入土为安，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

属方觉心安。凡是死后尸骨未葬入土者，则其 “魂神”不为阴司所籍，无所归

依。在他们看来，枯骨待泽甚于求生，得则魂飞，不得则鬼哭。人们若能掩埋

遗骸，使之得归泉壤，惊魂有所，那将是至上的阴德。因此，古人多乐于此事。

山东境内凡河工官幕旅榇，“如无后人或有后人而家无立锥之地，旅榇停厝各庙

已过 ３年者，亦准由附近汛闸各印官查明呈报，发给运费，定于每年春季铺水

之时，用舟运到济入园安葬”③。栾城县仁及枯骨，悯怜暴露，“令地方官设法

料理，建立义冢，以便收瘗，是不独生者得所藉，死者亦有所归已”④。保安州

地方凋敝，民窭财殚，其间有贫不能举葬者，僵尸暴骸，转沟壑枕道路。“尸骨

暴露于外，禽兽皆得践履之，炎暑熏蒸，秽气入人鼻，而侵其脏腑，必生病，

甚则游魂为变，聚而成厉，人鬼皆不得安，事之惨怛急迫，孰有甚于此者

哉”⑤。１８４７年，大名县令筹议设义冢，收埋遗骨及无主尸棺，恫?在抱，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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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枯之至意，官民输捐钱文亦有成数，“实存制钱共 ３５０千文，发交当商具领生

息，每年可获息制钱 ４２千文，按夏冬二季交纳，即由大元两县轮流值年经管，

其捡骨埋棺等事，责成大元两县典史随时查察”①。

（５）粥场

粥场是指在冬季或灾荒年份为贫民或灾民免费提供伙食的一种慈善机构。

属急赈常用措施，“至民困已极，流离播迁之时，非粥不能济急”②。粥场多由

政府出资或富绅大户捐募，在通都大邑或交通便利的地方搭盖席棚煮粥散放。

北京的内外城粥场顺治间仅有 ５座，到光绪年间就增加到 ８０余座，遍布京城各

地③。天津粥场 “分设 ３区，男 １ 女 ２，岁以冬仲春初三月为期，沿河 １０ 余州

县贫民踵集，计数 ２万余人岁以为常，米粮各费均由筹赈局支销”④。１８７３年冬

大雪，民饥冻多死，阜平知县劳辅芝于北城下建粥场，“暖坑地炉各二，煮粥饴

之，朔望加犒，至次年二月止”⑤。光绪初年大旱后，数万灾民逃到天津，仅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冬季，天津就共设粥场 １５ 处。每届冬季，设厂煮粥成为救民活

命的一个重要方式，尤其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区域，数万灾民赴厂就食形

成了颇为壮观的场景。如表 ３１ － １所示：

表 ３１ － １：１８４０—１８７５年北京粥场分布表

名 称 创 设 年 代 位 置 性 质

长椿寺粥场 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 宣武门外 官设

妖斌关帝庙饭厂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药王庙街 官设

关帝高庙粥场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正阳门外 官设

普贤寺粥场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东直门外 官设

广通寺粥场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西直门外 官设

闻阳庵粥场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阜成门外 官设

白云观粥场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西便门外 官设

宏慈寺粥场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 德胜门外 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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